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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社会进行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基本建设的核心。设立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聘请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专家

学者参与指导专业建设工作，是面向社会搞好专业建设的有效途

径，是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措施。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按学院或专业大类设置，是学校专业建

设的咨询和评议机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研讨专业建设发展规划和重大教学改革措施，向学校

提供意见和建议。

（二）根据广东省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和职业岗位对人

才的要求，对新专业的设置、已有专业的调整、招生规模进行调

研、论证，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审议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教材建设规划，并提出

意见和建议。

（四）对专业的培养方向、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及模式

等问题，进行指导并提出意见。

（五）审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学内容、教材、

教学方法，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六）根据专业建设规划、人才培养规格和教学质量标准，

开展专业评估工作。



（七）促进专业与行业的广泛接触和联系，为产学研结合和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工作提供便利。为学生就业提供推荐服

务和需求信息。

（八）结合教育教学需要，推荐或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咨询，

为师生作有关专业进展的报告和讲座。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工作。

（九）为专业课教师到企业锻炼、调研，提供可能的方便和

条件，提供兼职教师建议名单。

（十）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会议。

（十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应深入教学第一线调查研

究，切实掌握第一手资料。

（十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及决议要及时向学

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报告。

（十三）指导和支持专业建设发展中的其它工作。

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组织形式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由 7－11 人组成，设主任委员一名，副

主任委员两名，秘书一名。成员由有关专业领域内行业、企事业

单位的专业人员、技术能手、管理人员、二级学院领导及教师代

表组成，其中企业或行业专家、技术能手不得少于 60％。专业建

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经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教学经验和改革精神，办事公正，作风正派，一般应具有中级以

上职称。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校长聘任，

每届任期两年。其余委员由专业所隶属学院聘任。

三、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四、本章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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